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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rd.gov.cn/szrd_zyfb/szrd_zyfb_tzgg/202011/t20201118_19358388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 修正案（草案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

 

为了进一步完善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》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起草了《深

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修正案草案》）。现将《修正案草案》

在“深圳人大网”“深圳政府在线”“深圳新闻网”“i 深圳”全文公布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

意见。我们将认真研究社会各界的意见，对《修正案草案》作进一步修改。 

有关意见建议可通过寄送、电邮或者传真等方式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。征

求意见截至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。 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 A 区 211 室 

邮编：518035 

传真：88101041 

电子邮箱：fzwyh@szrd.gov.cn 

深圳人大网：www.szrd.gov.cn 

深圳政府在线：www.sz.gov.cn 

深圳新闻网：www.sznews.com 

 

 

附件： 

1. 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 

2.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修改内容对照表 

3. 关于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的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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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 

（草案） 

 
将第一百零四条修改为：“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、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

但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或者期限

届满仍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，没收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的食品，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

万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

倍以下罚款。” 

 
 
 
 
附件 2 

 
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修改内容对照表 

 
（斜体下划线为删除部分；黑体为增加部分） 

 

 
 
 
 
 
 
 
 

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一百零四条  食品生产经营者生

产、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

但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由市场监
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

正或者期限届满仍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

准，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处一万

元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处货值

金额三倍罚款。 

第一百零四条  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、经

营的食品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但是符合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或者期限届满仍不

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，没收不符合其公开声

明的标准的食品，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

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

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五倍以上十倍

以下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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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关于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 

修正案（草案）》有关情况的说明 

 
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起草了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

监督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 
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》于 2018 年 1 月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

通过，而后国务院于 2019 年 3 月修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。根据全国人

大常委会法工委《关于开展食品安全领域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的函》以及广东省人大常委

会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，市

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即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组织对《深

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》进行了清理。 
经研究，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规定，“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、

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但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或者期限届满仍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，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

元的，处一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处货值金额三倍罚款”，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，“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但不符合食品所标注的企业标准规定的食品安全指标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给予警告，并责令食品经营者停止经营该食品，责令食品生产企业改正；拒不停止经营

或者改正的，没收不符合企业标准规定的食品安全指标的食品，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

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”，

因“企业标准”属于“公开声明的标准”之一，在特定情况下，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

条例》的处罚标准低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。 
为了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保持一致，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，以

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，有必要修改《深圳经济特区食品

安全监督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，相应提高处罚幅度。 
二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本次修改提高了第一百零四条的处罚幅度，将其修改为：“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、经营

的食品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但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

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或者期限届满仍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，没收不符合其公开声明的标准

的食品，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”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保持

一致。 

 


